
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

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两个共线产品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对本项目相关信息进行首次公示，现将项目基本情况和环境影响评价情况公示如下。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及基本情况
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两个共线产品项目

建设性质：改建

建设内容：依托现有1.5万吨吡啶生产线，改变原辅料投入比例，建设年产吡啶7000吨，3-甲基吡啶3000吨，2-甲基吡啶6000吨，4-甲基吡啶4000吨的柔性生产线，配套原料罐区、产品仓库及废气废水处理系统等公用辅助设施依托现有。
地理位置：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济南刁镇化工产业园
二、建设单位：

单位名称：山东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
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化工产业园水寨中氟路北
邮编：250204
联系人：许思敏
电话：18766444480

邮箱：
三、环评单位

单位名称：山东德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单位地址：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奥盛大厦1号楼1703室

四、公众意见表
请至生态环境部网站自行下载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，将您的意见如实填写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上。

网址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
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六、其他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）的规定，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，建设单位不得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，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，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。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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